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乳知〔2019〕1 号

乳源瑶族自治县知识产权局关于印发《乳源

瑶族自治县专利资助管理办法

实施细则》的通告

《乳源瑶族自治县专利资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》已经局务会

议审议通过，并经乳源瑶族自治县司法局合法性审查，审查号：

乳司审〔2019〕06 号，现予以发布。

乳源瑶族自治县知识产权局

2019 年 12 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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乳源瑶族自治县专利资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

第一条 目的和依据

为了加强对乳源瑶族自治县专利资助的管理，规范专利资助

的受理和审批工作，方便企业和专利申请人申报专利资助资金，

根据《乳源瑶族自治县专利资助管理办法》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 专利申请资助的申报条件、申报材料和申报方式

（一）申报条件

1.除满足《乳源瑶族自治县专利资助管理办法》第二条外，

该专利申请的第一申请人地址必须属于乳源瑶族自治县行政辖

区内的地址。

2.符合《乳源瑶族自治县专利资助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国

内专利在授权后的 8 个月内（以授权日起算）。

（二）申报材料

1.《乳源瑶族自治县专利申请费用资助申请表》《乳源瑶族

自治县专利申请费用资助申请明细表》。

2.缴纳费用票据（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开具的国内专利申

请费、专利登记费、年费等票据；申请年费资助的需提供授权日

起 3 年年费票据）。

3.专利证书。

4.单位申请需提供单位营业执照或社团法人登记证复印件；

个人申请需提供个人身份证或户口簿或常住地派出所出具的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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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证明。

5.提供专利申请人持有（仅限乳源瑶族自治县地区内）的银

行存折或银行卡复印件，并注明银行存折或银行卡的户名、账号；

企事业单位提供单位对公账户。

以上材料提交复印件，同时提供原件（存折或卡除外）核对，

除《乳源瑶族自治县专利申请费用资助申请表》及《乳源瑶族自

治县专利申请费用资助申请明细表》提交一式二份外，其余材料

均提交一式一份。

（三）申报方式

1.申请人携带申报材料到乳源瑶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（知识产权局）办理（地址：乳源瑶族自治县乳城镇鲜明南路）。

2.为方便专利申请人申报专利申请资助，申请人可在本县专

利代理机构申请专利时同时提交相关的申报材料，由专利代理机

构集中将申请人的申报材料交乳源瑶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（知识产权局）办理。

第三条 专利申请资助的标准（人民币）

取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专利证书，给予一次性资助。即：

发明专利每件资助2000元，实用新型专利每件资助1000元，

外观设计专利每件资助 600 元。

同一个人同一年度发明资助不超过 5 件、实用新型资助不超

过 10 件、外观设计资助不超过 10 件。

第四条 专利代理机构资助的条件和标准（人民币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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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我县注册的专利代理机构或者在我县设立的专利代理分支

机构，上一年度代理以本县地址申请并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超过

10件的，给予代理机构每件授权发明专利1000元资助，同一代理

机构资助不超过10万元。

第五条 国家、广东省知识产权示范、优势企业配套补贴标

准（人民币）

（一）获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的，每家给予补贴20万元；

（二）获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、广东省知识产权示范企业的，

每家给予补贴10万元；

（三）获广东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的，每家给予补贴3万元。

第六条 国家、广东省专利奖配套补贴标准

（一）获中国专利金奖的，每项给予补贴30万元；

（二）获中国专利银奖和广东专利金奖的，每项给予补贴20

万元；

（三）获中国专利优秀奖和广东专利银奖的，每项给予补贴

10万元；

（四）获广东专利优秀奖的，每项给予补贴5万元；

（五）获广东杰出发明人奖的，每人给予补贴2万元。

第七条 对专利运用进行专项资助

（一）对专利技术实施项目进行专项资助。每年实施一批专

利技术项目。申报条件和支持方向以当年公布的申报指南为准。

（二）对专利信息推送进行专项资助。由知识产权中介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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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为申报主体，专项用于本市企业专利信息推送工作。申报条

件和支持方向以当年公布的申报指南为准。

第八条 申报材料的审核和审批

乳源瑶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（知识产权局）根据申请人

提交的专利申请资助表进行登记造册，每年根据实际情况分批进

行审核并提出审核意见。

第九条 资金的划拨

对专利资助申请审查合格的，由乳源瑶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

理局（知识产权局）通过银行代发的方式，将资助款发放到申请

人提供接受资助款的银行存折（卡）账户。

第十条 资金的管理与监督

（一）乳源瑶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（知识产权局）负责

对专利资助申请进行审核。

（二）凡有单位或个人涉及非正常专利申请的，一经确认，

将如数追回已资助的资金。

（三）乳源瑶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（知识产权局）会同

乳源瑶族自治县财政局对资助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管理和监督。

第十一条 建立专利资助的业务档案和专项财务档案

（一）乳源瑶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（知识产权局）对受

理专利资助资金的申请建立业务档案。

（二）乳源瑶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（知识产权局）对专

利资助资金设立独立科目进行核算，支付凭证及相关材料归入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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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档案管理，及时填写季年度汇总表。

第十二条 实施细则解释

本实施细则由乳源瑶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（知识产权

局）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三条 实施时间

本实施细则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五年。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乳源瑶族自治县知识产权局 2019 年 12 月 11 日印发


